
建设单位名称 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城西大道和柯坦路交口西北角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国轩材料年产30000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法定代表人为饶媛媛，注册资

本 115514.7058 万人民币，登记机关为庐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243367266065（1-1），注册地址位于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经营范围包含：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

备的开发与转让；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

置与综合利用等。（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投资建设的合肥国轩电池材料基地该项目，总投资达到 50 亿元，占地约 363 亩。

目前公司研发主要致力于磷酸铁锂和三元正极材料的性能提升等的创新研发，并与中

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建立了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作为国轩高科子公司，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秉承国轩高科经营战略理念，严格

执行各项战略规划，同时在总部产业布局、区域设置的构想中，承担着最重要的任务，

第一，电池所使用的正极材料是电池技术的最核心技术之一，自主生产、研发核心的

动力电池材料去满足最终产品电池的需要，这是目前国内外同行中唯一的一家企业；

第二，国轩高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市场美誉度等在国内凤毛麟角，国轩的品牌对于

同行业以及国家相关新能源汽车政策都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国轩承担着国家“863”

等科研项目以及硅谷、日本等海外研究院或已建立，或正在筹建，其应对未来的技术

储备和产品储备都具备了最强的实力。借助于总部“国轩高科”品牌的影响力，合肥

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开展的研发、生产活动，必定为“国轩高科”的品牌注入最强

的活力。

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现有厂区目前已建有“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和硅基负极材料项目”等，目前投资已建成项目均开展职业病防

护设施“三同时”工作，并正常运行。

由于市场需求，目前现有厂区生产产能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在庐江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年产 30000 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

目立项，计划在庐江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建厂区，购置相关设备，计划于 2023 年竣

工投入生产。

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国轩材料年产30000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于2020年7

月 7日经庐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020-340124-38-03-026979），

项目选址位于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城西大道和柯坦路交口西北角，项目总投资

143470 万元，总建筑面积约 134040 平方米，购置相关生产设备等，新建建构筑物包



括 1#厂房、1#仓库、制氧中心、消防泵房等，年产 30000 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安环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项目评价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评价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3.7.13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

评审照片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

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用人单位属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

（二十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行业。

拟建项目在建设中落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各类防护措施，并结合本报

告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同时落实提出的建议后，其职业病危害可降至

最低，从职业病防护角度评估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切实可行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应可控，职业卫生防护可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要求。综上，

从职业病防控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8.2 建议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

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2）拟建项目在试运行 30-180 天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建设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规定，自该建项目竣工验收之日

起 30 内，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拟建项目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

证的劳动者从事与禁忌证相关的作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间 2023.7.13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预评价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

它意见修改完善，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并在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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